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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营业税、加强从业培训……

创办家庭服务企业，补贴2000元
见习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杨峰 周勇

加强从业者

职业技能培训

发挥职业院校(技工院校)、
职业培训机构、行业组织及工
会、妇联、残联等组织的作用，开
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和在职培
训，并按规定给予培训和鉴定补
贴，加强家庭服务业人员职业技
能培训，支持高等院校和职业技
术学院开设家庭服务业相关专
业，鼓励家庭服务机构与高等院
校、职业技术院校合作，建立家
庭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和实习基
地。加大家庭服务业职业经理人
培训工作力度，提高经营管理者
的素质。

鼓励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
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专项能力
考核。凡具备资格条件的家庭服
务业培训机构，经招投标确定为
定点培训机构，对高校应届毕业
生、登记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
届初高中毕业生开展家庭服务
业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的，可
按每人每年初级技能培训400

元、中级技能培训600元、高级技
能培训800元的补贴标准给予补
贴。

散居孤儿生活调查展开
孤儿生活补助费使用情况是调查重点

本报济宁7月18日讯
(记者 晋森 通讯员 邹
谨) 目前，济宁全市范围
内有900多名散居孤儿，为
准确掌握全市散居孤儿基
本生活情况，保证孤儿生
活补助能够得到落实。即
日起，济宁市民政局将组
织市、县、乡三级民政工作
人员，采取进村入户的方
式，开展为期15天的散居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调查工
作。

这次调查工作重点围
绕孤儿基本生活、教育、医
疗等六大内容进行。重点
是调查散居孤儿的生活情
况。目前，济宁市民政局针
对散居孤儿每月进行650

元的孤儿生活补贴，散居
孤儿一般寄养在亲戚家
中，这次调查对散居孤儿
的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
发放形式、领取人，有多少

比例用于孤儿本人，将进
行调查。

另外，对于孤儿教育
情况、医疗情况、临时救助
和教育救助情况、监护人
情况等进行调查。调查工
作中，县、乡两级民政工作
人员将坚持进村入户、逐
户调查，使入户调查率达
到100%。济宁市民政局将
在县、乡两级普查的基础
上进行抽查。同时，将以
此次调查为契机，建立散
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信
息反馈长效机制，督促村
(居)委会健全散居孤儿档
案，建立县、乡民政工作
人员和村(居)干部定期探
望制度，其中，基层民政
工作人员每季度至少到
散居孤儿家中探望一次，
共同帮助孤儿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切实维护
孤儿权益。

本报济宁7月18日讯(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高勇) 记者从济宁
市民政局获悉，22块崭新的救助引
导牌近期将投入市区22个繁华路
段，在这些救助引导牌上，不仅有
救助站的详细地址，而且还有救助
站具体位置示意图以及详细的乘
车路线，并留有24小时救助电话，
使被救助者可以得到更及时的救
助。

记者看到新救助引导牌大约
有1 . 6米高，宽约0 . 6米，竖在路边很
容易发现。在救助引导牌的正面，
留有济宁市第一救助管理站的24

小时救助值班电话：2211940，并且
留有济宁市民政局的咨询电话。上
面写着欢迎爱心人士提供线索，劝
告、引导未成年人和流浪乞讨人员
向公安、救助保护机构求助。在引
导牌的背面，则写下了救助站的地
址是在车站西路113号，在汽车北
站和火车站乘坐102路在乔庄站下

车；济宁汽车南站则乘坐102路、25

路公交车，在乔庄站下车的详细乘
车路线。为了方便观看，还特意用
示意图的方式，标注了济宁市第一
救助站的具体位置。

济宁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
长刘晓燕表示，在城区运河城等路
口原来已经安装了4块救助引导
牌，起到了较好的救助效果。这次
为了更好地救助未成年人流浪乞
讨人员和其他流浪乞讨人员，再制
作了22块救助引导牌，基本上就能
覆盖济宁市区的主要路口。这次的
救助引导牌不仅有详细的乘车线
路，而且还有位置示意图，目的就
是让需要救助者能够顺利到达救
助站；留有救助站救助电话和民政
局咨询电话，不仅有利于需要救助
者进行拨打，也是为了让有爱心的
市民碰到未成年流浪乞讨人员时，
能够及时向救助站反映，以便对他
们进行及时救助。

今年起，济宁将建立乡镇(街
道)、社区就业服务平台，为家庭
服务从业人员和家庭服务机构免
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维权信息、
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对
自主创业从事家庭服务业的高校
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农村富余
劳动力、退伍转业军人，提供开业
指导、创业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等

“一条龙”服务，新创办家庭服务
企业首次领取营业执照并正常经
营一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2000

元的创业补贴。
年满18至35周岁青年创业人

员，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一年内，可
给予5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并进
行“一对一”的导师辅导，创业启
动资金无利息、无抵押、免担保。

另外，从事家庭服务业的高
校毕业生，在报考公务员、应聘事
业单位工作岗位时，可视同基层
工作经历。选择有接收能力的家
庭服务企业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基地，见习生在见习期间的

基本生活补助不低于最低工资标
准。

家庭服务企业吸纳登记失业
人员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
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可按
其吸纳就业人数给予企业每人
500元的一次性创业岗位补贴，并
按当年社会保险最低缴费基数给
予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个人应
缴部分)和每人每月200元定额岗
位补贴，补贴享受时间最长为三
年。

对家庭服务机构新增加的就
业岗位，当年新招用持《就业失业
登记证》人员，与其签订一年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三年内按实际招用人
数每人每年4800元定额依次扣减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附加和企业所得税；自2011年10

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对家政服
务企业由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
的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
税。

成立济宁市家庭服务业促进
会，大力开展家庭服务从业人员
职业道德教育、家庭服务机构诚
信经营教育和家庭守信教育，健
全失信惩戒和守信褒扬机制，形

成供需各方相互信赖、安全可靠
的市场环境。

建立市级家政服务网络中
心，设立全市统一的家庭服务电
话呼叫号码，统一网络服务平台

建设标准和服务功能。
将符合条件的家庭服务企

业纳入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
小企业创业基地和中小企业信
息服务网络，引导和扶持企业

通过连锁经营、加盟经营、特许
经营等方式，整合服务资源，扩
大服务规模，增加服务网点，推
动向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发
展。

资金优惠，鼓励各类人员从事家庭服务业

统一管理，成立济宁市家庭服务业促进会

济宁将降低家庭服务业创业门槛，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强经营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鼓励各类人员
从事家庭服务业就业创业。根据新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意见》从2012年起，每年培训家庭服
务人员1 . 5万人，新创办家庭服务机构300家，新增家庭服务从业人员2万人。到“十二五”末，全市家庭服务业
专业技术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家庭服务消费需求满足率达到90%以上，形成多层次家庭社会化服务体系。

市市区区将将安安2222块块救救助助引引导导牌牌
详细标注救助站地址、乘车线路和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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